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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ij 舌

本标准是对QB/丁1333一1996《背提包》的修门
本标准'i QB/T 1333一1996相比，卞要变化如F:
a) 增加织物面料背提包要求:

b) 要求中增加 “负重跌落”试验:背提包增加“色”}毛度”项目:改变“缝合强度”试验的取样方

    法 ;

c) 取消拉链的拉合轻滑度试验要求，增加拉链耐用度试验;

d) 增加五金配件的测试要求;

e) 增加对标样的要求:

f) 修改了产品合格判定原则，增加产品优等品的判定原则

本标准由中国轻丁、IV联合会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皮革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 252)归!to
本标准由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、广东苹果实业有限公、司负责起草。

本标1主要起草人:赵立国、吴建洪、刘显个、钟锡豪

本标雅于 1991年首次发布，1996年第一次修门，本次为第 _次修订。

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，代替原中[Nl轻i总会发布的轻T行朴标准QB/T 1333-1996《背提包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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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 提 包

1 范 围

    木标准规定了背提包的产品分类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和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材料制成的背提包，具有特殊用途的背提包可参照使用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rr"

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n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，儿是不注口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3920一1997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
    QB/T 2002.1-1994 皮革五金配件 电镀层技术条件
    QB/T 2002.2-1994 皮革五金配件 表面喷涂层技术条件

    QB/T 2537 皮革 色牢度试验 往复式摩擦色牢度

3 术语和定义

   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

3.1

    真皮背提包

    面层材料90%以上用头层皮革，允许有10%用其他材料制作的背提包。

3. 2

    剖层革背提包

    而层材料50%以上用剖层皮革制作的背提包

3. 3

    人造革、合成革背提包

    面层材料50%以上用人造革、合成革制作的背提包。

3. 4

    织物面料背提包

    面层材料50%以上用织物面料制作的背提包。

3. 5

    规格

    产品土体外形长度的最长距离为产品规格。

3. 6

    标样

    为表明土体材质，产品附带的材质样块

4 分类

4.1 按品种(面层材料)分类

    a) 皮革背提包 (包括真皮背提包、剖层革背提包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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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) 人造苹、合成革背提包:

    c) 织物面料背提包;

    d) 其他材料背提包。
4.2 按型式(结构)分类

    a) 带有各种背带的背包;

    b) 带有各种提把的提包;

    c) 带有各种背带、提把的背提两川包。

5 要 求

5. 1 外观质量要求

    应符合表1的规定，其中2, 3, 8项为卜要指标，1, 4, 5, 6, 7项为次要指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 外观质且要求

序号 检 验 项 目

优 等 品 合 格 品

整体外观
  形体饱满，弧线自然，粘贴平服，

角对称，端正，鹅洁干净。

  形体饱满，弧线自然，粘贴、{爪服，

角对称，基本端正，整洁十净

皮苹面层材料

  使用头层大然皮不，厚薄均匀，尤
裂面、裂浆、脱色现象。表iki Y服，

前、后大面无伤残，不允许有明显印
道、折痕

  厚薄均匀，无裂面、裂浆、脱色现
象。表Ihl平服，前、后大Ilfl无伤残，

后大1131.底部上允许有粗糙斑两处，

而积不大于 gmm2。允许有不明异印
迈、折痕两处

面料要求

人造 革、合成革

  而层材料
不得有印道、凹凸、疙瘩。 不得有明显印道、凹凸、疙瘩

织物面料
  无断经、断纬，不得有跳丝、跳线、

印道、污点、瑕点。

  无断经、断纬，不得有跳丝、跳线、
明显印道、污点.

继 合 线 选川适合所用面料、q.料质最的缝线，须w、色洋与各部位相适应

缝合线迹
  }_卜线吻介，线迹 P̀. }r L针vl'.致。

背提包表而不允许空针、漏针 跳针，

不允许有线迹歪斜

  上下线吻介，线迹平直，针3L'致

背提包前大面、前盖小允许空针、漏

针、跳针。不允许有超过 l5mm长的

线迹歪斜。单只产品 卜空针、i针、

跳针各不得超过一处，空针、漏针、
跳针各不得超过 2针

拉 链 无错位、钟才，缝合平ti.边距 致，拉合滑顺。

配 件

  光壳无锈残，无漏镀，无毛刺，不

允许有针孔、起泡、起皮、脱落和明

显划伤。

  光亮无锈残，无漏镀，无毛刺，小

允许有起皮、脱落现象

配件 安装 平服、牢固。

标 样 产品附带的标样与背提包 上体材质完全 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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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 物理性能要 求

5.2.1负重 __厂- -

    规定负重(不包括包体百重)应符杏表2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2 舰定负盆

序 号 规格/mm 规定负重/纯

l   < 300 3

2 300一400(不含 400) 5

3     400~500 7

4       >500 l0

5.22 其他物理性 能

    丁布符合农3的规定。

表3 其他物理性能要求

!了号 检 验 项 目
� _ 一 �: 要求

， 优 等 品 合 格 品

l 负 重
  在试验条件下，提把、背带、钩环小掉、不坏，包休不开裂。各类起连接

作用的带释类不允许发生30%以土的变形

2 缝合强度 面料之1匕{的缝介强度在 6Ommx60mm有效面积上不低 少196N

3 配 利 装饰琳钾斜、碘扣件等能平常开关，无异常。
4 乎含链耐用度 200次，无掉牙，无错牙，无拐坏。 100 次.无掉牙。无错牙.无损坏

5 摩擦色牢度

皮 革 .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

                  }擦:多4级;混擦:)3级合成革、人造革

织物料

6 五金配件 符合QB/T2002 1一1卯4中第5章、QB厅2002.2一1994中第4章的规定

试验方法

规格

川钢板良检验，最小分度1二

外观 ，
在自然光线下，进行感官检验。

物理性能
1 负重

11 静止、跌落试验

6

61

62

63
63
63
    测量背提包上起连接作用的拌的长度后，背提包按规定负重的1.2倍负币，悬空挂起(背带处于最

长状态)，背提包底部离地面(地面表面为普通瓷砖)高度6Ocrn，呈静止端正状态，使其受力均匀，30，二n

后垂直落 下。检验背带、提把、钩环是否牢固，在Zmm内测量起连接作月J的拌类部件的长度，与原拌

长度相比，其变形是否超过30%。



QB/T 1333一2004

6.3.1.2 摆动试验
    背提包按规定负重，分别试验背带、提把:悬空挂起，背带处于最长状态，或提把与摆动轴的距离

为50 cm-60 cm,摆动20次(往、返记作 1次)，摆动角度为60“士30，摆动停止后检验背带、提把、钩f;;

是否牢固。在2 min内测量起连接作}IN的带拌类部件的长度，与原拌长度相比，其变形是否超过30%

632 缝合强度

    取背提包主要部位上缝合面料两块，而积分别为 60 mm X 60 mm，上下夹具夹量宽 50 mm,深

(30士2) mm,用拉力机测试，拉伸速度(100士10) mm/min,伞拉断(线或而料)为If:,结果取最低位

如果拉力机显示数值超过缝合强度规定数值，而试样未断，u1中11.试验。

6.3. 3 配件
    密码锁类川手拨动字轮，其他品种锁用钥匙插入后，开、关记作 次，抽接件、磁扣件手动开合记

作 次，测试200次。

6.3.4 拉链耐用牢度
    选取拉链民度20cm，以20次/min的速度进行测试，开、合记作 一次 拉链长度不足20 cm,右泞j

链最大长度范围内进行测试。

6. 3. 5摩擦色牢度
    在背提包大面卜直接 F样试验:

    a) 皮革和人造革、合成革按QB/T 2537的规定进行检验，}擦50次，+v擦10次:
    b) 织物料按GB/T 3920一1997的规定进行检验

6. 3. 6 五金配件

    按QB/下2002.1一1994, QB/T 2002.2一1994的规定进行检验

7 检验规则

组批

以同 一品种原料投产、按同 一生产工艺生产的同 一品种的产品组成 一个检验批

72 出厂检验

7. 2. 1 品出厂前必须经过检验，经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(或检验标识)方可出厂。

7.2.2 检验项目
    外观质量、负重、配件、拉链

7.2.2.1 外观质量

    按6.2的规定逐件检验。

7.2.2.2 负重、配件、拉链
    在外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3件，按6.3.1. 6.3.3. 6.3.4的规定进行检验

7.2.3 合格判定

7. 2. 3. 1 单只判定
    负重、配件、拉链、外观质量中的}要指标有一项不合格，即判该只产品不合格 外观质量中次咬

指标小合格项不超过两项，则判该只产品合格

7. 2. 3.2 批量判定

      只产品全部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合格

7.3 型式检验

7. 3. 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。

    a) 产品结构、工艺、材料有重大改变时;

    b)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;

    c)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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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d) 止常生产时，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

7.3.2 抽样数量

    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3只进行检验

733 合格判定

7.3.3.1 单只判定规则

    a) 优等品:外观质量和物理性能全部达到优等品要求，判该只产品为优等品;

    b) 合格品:外观质量中的主要指标、物理性能指标中有 项指标不合格，即判该只产品不合格

        外观质量‘}」次要指标不合格项不超过两项，则判该只产u合格

7. 3.3. 2 批量判定规则

    a) 优等品:廿只产品全部达到优等品要求，则判该批产品为优等品;

    b) 合格品:，只被检测样品全部达到合格品要求，则判该批产品合格。如有 只(及以土_)不合

        格，则加倍抽样进行复验，复验全部合格，则判该批产品介格

8 标志、标签、包装

8. 1 标志

8.1.1 经检验合格的产品应有以卜标志:

    生产单位(经销单位)名称、生产单位地址、商标、等级、产品合格证(或检验标识)、联系电话。

必要时，应附产品使用(维护保养)说明。

8.1.2 必要时，产品外包装应包括产品名称、货号、颜色、数量、妒运(防护)标识等标志

8.2 标签

    户品标签应包括以卜内容:产品名称、产品标准编号、规格型号、货号、材质(面料、坪〔料)、介格
(检验)标识等。

73 包装

    产品的内外包装应采用适宜的包装材料，防止产品在运输、贮存过程中受损




